














第七章    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本章程由学术委员会会议通过，经校长办公会

审议，上报学校党委会批准后发布。修改本章程，应经学术委员

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同意，并经学术委员会会议通过，报校长

办公会审议后， 上报学校党委会批准。

笫二十五条学术委员会的活动经费，由学校在年度科研预

算中安排。

笫二十六条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学术委员会

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原《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

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 （筑幼高专发C 2017 J 47号） 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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